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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 叶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

组织部关于转发 掖中共中央组织部

办公厅关于规范党员佩戴党员

徽章有关事宜的通知业
的通知曳 的通知

区直尧 驻桂中直各单位机关党委袁 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直管

党委 渊党总支尧 党支部冤院
现将 叶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关于转发

掖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党员佩戴党员徽章有关

事宜的通知业 的通知曳 转发给你们袁 请结合实际认真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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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
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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彻落实遥

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

圆园员苑 年 苑 月 猿员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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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组通字〔2017〕67 号 

★ 
 

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关于转发 
《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党员佩戴 

党员徽章有关事宜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市党委组织部，自治区农垦工委、直属机关工委、高校工委、

国资委党委： 

现将《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关于规范党员佩戴党员徽章有

关事宜的通知》（组厅字〔2017〕25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

彻执行。 

各市党委组织部和自治区各党（工）委要积极推行党员佩戴

党员徽章，组织党员在参加党的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时佩戴党员

徽章，提倡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党员在工作时间佩戴党员徽章，

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

组 织 部 文 件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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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导党员主动亮明身份，自觉践行“四个合格”，立足岗位履职

尽责，发挥先锋模范作用。为规范我区党员佩戴党员徽章，自治

区党委组织部联系中央组织部推荐的生产企业浙江省苍南县金乡

徽章厂，按照《关于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党员佩戴党员徽章有关

事宜的通知》的要求制作了我区党员徽章式样，其背面标注“广

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监制”字样。各市党委组织部和自治区

各党（工）委要加强党员佩戴党员徽章规范管理，统一佩戴该式

样党员徽章，其他式样不得再佩戴，所需的党员徽章可直接与该

企业联系订购，制作经费可从党费中列支。 

浙江省苍南县金乡徽章厂联系电话：0577—64599822、

64593243、64593633（传真）。 

            

 

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  

2017 年 7 月 21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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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办公室       2017年 7月 2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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